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「公 文 簡 報」
110/10/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2頁
本會公文簡報，以摘要彙整，會員如需詳細內容，請洽本會 TEL：02-2500-0933

（一）活動通知
	來 文
	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

	收 文 號
	 0693

	主 旨 內 容
	「110年度外銷食品衛生證明業者說明會」
時 間 / 場 次：11/4、11/11、11/18（星期四）13：00 ~ 16：50
線上視訊會議，請上網http://www.tqf.org.tw/報名，額滿為止，詳情請洽
TEL：02-2393-1318分機504陳小姐

	來 文
	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

	收 文 號
	 0694

	主 旨 內 容
	「食品輸銷衛生安全整合管理平臺使用說明會」視訊會議
日 期：110年11月1日（星期一）14：00 ~ 15：30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/承辦單位：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
網路線上報名，網址https://forms.gle/9fv1Z9rQfkjyspCQ9
詳情請洽TEL：02-7737-2951客服中心

	來 文
	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

	收 文 號
	 0695

	主 旨 內 容
	110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「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專題系列」訓練課程
日 期：110年11月9日~110年12月2日
承辦單位：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
線上報名至額滿截止，詳情請洽TEL：03-573-2279陳小姐  
E-mail：itri533513@itri.org.tw

	來 文
	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

	收 文 號
	 0696

	主 旨 內 容
	「110年度醫療器材上市後子法規及系統說明會」
日 期：110年11月29日（星期一）13：00~16：00
地 點：南港生技園區食品藥物管理署F棟208教室
      （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99號 國家生技園區F棟）
報名時間：110年11月8~19日或額滿為止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、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
報名網址https://forms.gle/ThYR4XHzhxi3T5r26
詳情請洽E-mail：tdrf-event@tdrf.org.tw

	來 文
	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	收 文 號
	 0697

	主 旨 內 容
	「塑膠地磚列為應施檢驗商品業者說明會」視訊會議
日 期 / 場 次：11/2（二）、11/4（四）14：20~16：00
報名至各場舉辦日期前一天之中午12時截止，報名網址https://www.bsmi.gov.tw/wSite/mp?mp=1

詳情請洽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第二科 王先生 TEL：02-3343-2262 


（二）「化粧品、醫療器材」法規公告 
	來 文
	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

	收 文 號
	 0698

	主 旨 內 容
	有關「久田生化科技有限公司」販售之「康翠高級羊毛脂冷燙液」（製造日期：2020.10.30）（衛署粧製字第004328號）」化粧品，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之規定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，請相關業者廠商，如有該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陳列販售，並儘速配合回收作業。

	來 文
	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	收 文 號
	 0699

	主 旨 內 容
	為維護國人之健康與安全，請相關業者，不得製造、輸入或販售未經核准用於燙睫毛或染睫毛之化粧品，以免受罰。

	來 文
	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	收 文 號
	 0700

	主 旨 內 容
	公告訂定「流感病毒抗原快篩檢測系統技術基準」及「體外診斷醫療器材安定性評估技術基準」2項醫療器材技術基準，請上網www.fda.gov.tw查閱。


（三）「菸酒」法規公告 
	來 文
	財政部 

	收 文 號
	 0701

	主 旨 內 容
	修正發布「菸酒事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。


（四）法規公告
	來 文
	經濟部 

	收 文 號
	 0702

	主 旨 內 容
	有關清潔用途酒精性商品之酒精標示。

	來 文
	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

	收 文 號
	 0703

	主 旨 內 容
	公告自110年11月1日起刪除CCC0511.91.10.21-5「孵化用虎河魨卵」等46項貨品號列，增列CCC0511.91.10.30-4「鹹水孵化用魚卵」等12項貨品號列及修正CCC3702.52.00.90-3「其他感光用膠捲，寬度不超過16公厘及長度超過14公尺，未曝光者」之貨品名稱。

	來 文
	勞動部 

	收 文 號
	 0704

	主 旨 內 容
	公告預告「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」部分條文及第九十四條附表二十五之一、第九十七條附圖六修正草案。


